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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5/2021_2022__E5_8A_B3_

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5106.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

人事部、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、民间非营利组织工

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劳社部发[2005]36号）（相关资

料: 法律1篇 地方法规14篇 相关论文1篇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劳动保障、人事、民政、财政厅（局）： 为保障事业单

位、民间非营利组织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工

作人员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

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事业单位、

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

的，其工伤范围、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、待遇标准等按

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二、不属于财政拨款

支持范围或没有经常性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、民间非营利组

织，参加统筹地区的工伤保险。缴纳工伤保险费所需费用在

社会保障缴费中列支。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1篇） 三、依照

或者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工作

人员，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伤政策。 四、第二条、第

三条规定范围以外的事业单位、民间非营利组织，可参加统

筹地区的工伤保险，也可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有关工伤

政策执行。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

和事业单位、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具体情况确定。 五、本通知

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参加工伤保险的事业单位、民间非营利

组织，其工作人员在本通知下发前已发生工伤的，其原享受



的工伤待遇不变。 六、本通知所称民间非营利组织是指社会

团体、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。 事业单位、民间非营利组

织的工伤保险，关系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，涉及面广。劳动

保障、人事、民政、财政等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

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加强对事业单位、民间非营

利组织工伤保险运行情况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事业单位、民

间非营利组织工伤保险工作的正常开展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

益，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。重大问题请及时报告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